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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委托贷款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良好，为

提高自有资金的使用效率，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拟委托中国

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昌乐县支行向昌乐齐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

城智慧”）提供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贷款年

利率为 8.30%，利息按月结算。 

本次使用自有资金进行委托贷款，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委托贷款将

用于齐城智慧的日常经营活动。 

（二）公司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

会议审议通过，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联关系说明 

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委托贷款对象的基本情况介绍 

公司名称：昌乐齐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5MA3TXK003U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洪阳街 1079 号 5 号楼 14 楼 

法定代表人：王海军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 



实缴资本：1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20 年 09 月 04 日 

营业期限：2020 年 09 月 04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人工智能公共服务平台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行业

应用系统集成服务；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

大数据服务；停车场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

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机械设备销售；机械设备租赁；电子产品销售；

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专用设备修理；

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

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昌乐齐城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齐城新农村”）持有

65%股权，昌乐县国有资产运营中心持有 35%股权。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齐城智慧实现营业收入 110,793.42 万

元，净利润 6,055.60 万元，总资产 64,121.46 万元，净资产 28,396.28 万元。（以

上数据经昌乐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齐城智慧实现营业收入 77,858.69 万元，净利润

4,350.07 万元，总资产 89,525.11 万元，净资产 32,140.79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

审计）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借款人及其控股股东与公司、持有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

联关系。 

三、委托贷款担保方基本情况 

为降低委托贷款的风险，齐城新农村、昌乐县宝都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宝都国投”）为该笔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担保方：昌乐齐城新农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55677273824 

注册地址：昌乐县城步行街 97 号 

法定代表人：张旭 

注册资本：37,800 万元 

实缴资本：37,8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1 年 01 月 10 日 

营业期限：2011 年 01 月 10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新农村（小城镇）住房建设改造；城乡基础设施及配套设施建设；

房地产投资开发及配套工程建设；房屋租赁经营；公路工程施工；政府授权范围

内的项目投资建设（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昌乐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齐城新农村实现营业收入 37,688.70

万元，净利润 4,636.81 万元，总资产 423,616.47 万元，净资产 209,068.29 万元。

（以上数据经昌乐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齐城新农村实现营业收入 29,552.11 万元，净利润

4,319.27 万元，总资产 419,051.65 万元，净资产 213,387.57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二）担保方：昌乐县宝都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725MA3FDHXC10 

注册地址：山东省潍坊市昌乐县宝都街道洪阳街 1079 号 5 号楼 13 楼 

法定代表人：崔成顺 

注册资本：200,000 万元 

实缴资本：2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15 日 

营业期限：2017 年 08 月 15 日至无固定期限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

服务；物业管理；住房租赁；居民日常生活服务；建筑材料销售；建筑用钢筋产

品销售；水泥制品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



经营活动）许可项目：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昌乐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 

财务情况：截至 2021 年 12 月 31 日，宝都国投实现营业收入 25,821.82 万元，

净利润 3,442.33 万元，总资产 415,316.56 万元，净资产 379,602.55 万元。（以上

数据经昌乐方正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 2022 年 9 月 30 日，宝都国投实现营业收入 21,303.49 万元，净利润

1,550.49 万元，总资产 420,729.22 万元，净资产 381,153.04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四、委托贷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委托贷款额度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贷款期限不超过 1 年，贷款年利率

为 8.30%，利息按月结算。公司总经理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与中国农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昌乐县支行、齐城智慧、齐城新农村以及宝都国投签署《委托贷款

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五、委托贷款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将在确保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实施，不会对公司

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委托贷款资金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 

六、委托贷款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一）风险分析 

委托贷款在投资管理运用过程中存在市场风险、管理风险、信用风险、操作

或技术风险及其他风险，从而可能对委托贷款和收益产生影响。本次委托贷款存

在不能按期、足额偿付借款本金及利息的风险，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应对措施 

（1）公司总经理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签署委托贷款相关的协议、合同，公

司财务部门负责委托贷款的具体实施并控制风险； 



（2）公司将持续关注齐城智慧的经营状况，如发现或判断出现不利因素，

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或降低委托贷款风险； 

（3）齐城新农村、宝都国投的股东为昌乐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为本次

委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能够降低委托贷款的风险； 

（4）公司董事会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公司在控制总体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的前提下，

利用闲置自有资金供委托贷款，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董事会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对外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本次对外委托贷款事项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亦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监事会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三）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在保证流动性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拟委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昌乐县支行向昌乐齐城智慧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1 亿元人民币的委托贷款。

本次委托贷款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会

对公司当期和未来产生重大不利的财务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股东利益的情

形。我们同意本次委托贷款事项。 

（四）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日科化学本次委托贷款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

议通过，并由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意见，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公司按照证券监管部门的相关规定履行了相应决策程序，履行了必要的法律



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用于委托贷款的资金是自

有闲置资金，公司不存在用募集资金进行委托贷款的情形；公司不存在为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和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人提供

委托贷款的情形。 

八、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2、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提供委托贷

款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日科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